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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证券”）作为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原名称“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精工”或“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95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1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A 股）61,210,970 股，发行价格为 8.96 元

/股，本次共募集配套资金 54,845.03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366.17 万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53,478.86 万元。截至 2018 年 1 月 9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18]第 ZG10006 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经公司 2019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

实施“3S 金刚石磨料项目”。经公司 2020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该项目尚未使用的剩余资金 6,558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

“精密超硬材料磨具产业化基地一期项目”。 

截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本次募集资金已使用 43,292.25 万元，余额为

12,726.44万元（含利息）。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国机精工依据《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制度》，该制度经董事会 200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2 

10 月 28 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修订。 

2018 年 2 月 7 日，国机精工、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国新证

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路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国机精工、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国新证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西苑路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已得到切实履行。 

截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该次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铁路支行 
41050178360800000202 25,605.46  20.51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西苑路支行 
53760188000010789 27,647.40  105.93  活期 

合  计 - 53,252.86 126.44 - 

国机精工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及《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2,1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同

时，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136.68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23 年 2 月 20 日，公司为进行现金管理开立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铁路支行 
41050278360800000010 500.00 7 天周转 

合  计 - 500.00  

三、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剩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剩余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募集资

金拟投入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拟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剩余募集资

金金额 

1 
高性能超硬材料制品智能

制造新模式项目 
17,486.00 17,486.00 14,085.53 3,4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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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S金刚石磨料项目 8,699.90 23.14 23.14 0.00 

3 
超硬材料磨具国家重点实

验室建设项目 
6,643.20 9,382.26 9,380.12 2.14 

4 
新型高功率 MPCVD 法大单

晶金刚石项目 
18,947.50 18,947.50 18,947.50 0.00 

5 
高速重载轴承精密加工用

系列砂轮项目 
1,068.43 855.96 855.96 0.00 

6 
精密超硬材料磨具产业化

基地一期项目 
0.00 6,558.00 0.00 6,558.00 

 利息    2,765.83 

 合计 52,845.03 53,252.86 43,292.25 12,726.44 

注 1：募集资金节余金额的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的账户余额为准。 

注 2：超硬材料磨具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尚未完工，原计划于 2022 年 6 月完工，

但因疫情、河南暴雨、环保管控等原因，导致该项目延后。 

四、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高性能超硬材料制品智能制造新模式项目已于 2021 年 6 月建设完毕，实

施的信息管理系统及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均已到货并满足设计需求。 

该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7,486.00万元，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14,085.53万元，

募集资金节余 3,400.47 万元。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为：金属薄片类砂轮成型

和检测等瓶颈工序突破后减少了设备购置的数量和种类；部分自动化设备按照实

施前的设计思路进行易用性的方案调整，调整后的设备金额较可研报告预估的设

备金额降低。 

2、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实施“精密超硬材料磨具产业化基地一期项目”的议案》。 

该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6,558.00 万元，已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66.06 万元，

按照项目终止后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已使用自有资金偿还该项目投入的募集资

金 66.06 万元，偿还后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6,558.00 万元。 

五、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高性能超硬材料制品智能制造新模式项目和精密超硬材料磨具产业化基地

一期项目共节余募集资金 9,958.47 万元。考虑到公司整体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和

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将上述节余募集资 9,958.47 万元和利息 2,76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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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合计 12,724.30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有利于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

化，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六、相关审批程序及审核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12,724.30万元（包含利息收入，实

际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以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事项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该事项可满足公司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增强公司经营实力，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合法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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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

规定。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国机精

工此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之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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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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